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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期对于开车的朋友并不陌生，但增驾
实习期对有的车友就有些陌生了。增驾实习期
是指驾驶人在已持有的驾驶证基础上，申请增
加准驾车型后12个月的实习期。那么，在增驾
实习期内驾驶新增车型的车辆发生事故，保险
公司能否以此为由免赔？以安丘市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为例，了解关于增驾实
习期的相关规定。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法官说法

  某公司驾驶员将原驾驶执照增驾到B2，在增驾实
习期内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时发生单方事故，导致车辆受
损，经评估，车辆损失近3万元。
  该公司为受损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
近30万元，因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该公司要求保险
公司在车损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车辆损失，但保险公司认
为，驾驶员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违反了法
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予免赔。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
人的实习期已明确为初次申请驾驶证后的实习期，不包
括增驾准驾车型后针对增加的准驾车型又设定的实习
期，且驾驶人驾驶的车辆不属于不得驾驶的规定车辆，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保险公
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增驾实习期驾驶重型自卸货车的
情形纳入了免责条款的内容，也未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
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
司予以理赔。

  增驾实习期是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中进行规定的，该规定是由公安部修订，并非法律、行
政法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
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第
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
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
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
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在增加准
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
上述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
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
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品的机动
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该行政法规对实习期
的规定并不包含增驾实习期。
  安丘市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周嫦秀表示，增驾实习
期内驾驶新增加车型的车辆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
止性规定，保险公司的免赔主张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
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
人的解释。根据这项规定，在双方对实习期存在争议的
情况下，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如果保险公司
免责条款中要包含增驾实习期，应在免责条款中明确表
明含有增驾实习期，并对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
务，否则增驾实习期免责条款仍不生效。

  去年8月，被告李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到寒亭区通
亭街一处路段，转弯时没有注意到周边情况，致使原告
林某乘坐的电动三轮车受其影响而摔倒，三轮车车主和
林某均受伤，电动三轮车也遭到损坏。
  事故发生后，被告李某被认定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三轮车车主与原告林某不承担责任。林某因受伤住
院治疗，但李某及其保险公司均未赔偿其损失。
  李某认为，他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
强险以及商业险，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某保险公司却认为，李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驶离现
场，已构成逃逸，属于责任免赔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
保险责任。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责任划分，由被告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
虽然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但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
明被告李某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且根据事故发生概况描
述，李某在案发时未察觉到林某乘坐的电动三轮车倒地
具有高度可能性。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原
告林某医疗费、误工费、补助费等共计14万余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
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
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八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
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
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
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
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
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寒亭区人民法院法官张宏立表示，本案中，被告李
某驾驶的涉案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
在李某被认定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后，某保险公司理应
理赔。某保险公司以李某交通肇事逃逸为由主张免赔，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某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故不予以
支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原告林某的合理损失中应由
被告李某赔偿的部分，由某保险公司承担，李某不再承
担赔偿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驾驶人明确知道发生了交通事
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法官提醒，交通肇
事逃逸的处罚较为严格，情节严重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
定会处以三年以上甚至更严厉的处罚，发生交通事故
后，应第一时间救治伤员，并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
现场。

增
驾
实
习
期
发
生
事
故 

保
险
公
司
拒
赔
不
成
立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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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亡损失的，保
险公司进行赔偿的依据是基于被保险人与保险
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中保险合同中约定的
免责条款包括驾驶人交通肇事逃逸。但无故驶
离事故现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还应结合
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最终认定驾驶
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
额内予以赔偿。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孙孟琳


